
進修部108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說明

一、申請及收件日期：
    (一)系統登錄時間 108年9月16日（一）至 108年10月16日（三）止。
    (二)申請表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108年10月16日(三)前繳回至進修部
        學務組，申請程序方算完成！逾期將不予受理！
    (三)弱勢學生助學金每學年僅辦理乙次，資格符合者助學金於第二學期
        學雜費繳費單中扣除，扣除學雜費後之餘額直接匯入學生帳戶中。
二、申請資格：
    (一)申請對象：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
        籍，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始可提出申請。
      1.家庭年所得逾70萬元：家庭年所得，指最近一次經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家戶綜合所得總額。
      2.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逾2萬元家戶年利息所得，指最近
        一次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家戶利息所得總
        額。利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且存款本金未逾100萬元者，得檢附相
        關佐證資料，由學校審核認定)。
      3.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650萬元(不動產價值
        ，依計畫每年送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核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價
        值為準)。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二)所謂家庭之應計列人口：
      1.學生未婚者：A.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B.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4.前項之(1)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
        代理人合計顯失公平者，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
        校審查認定後，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免予合計。(祖父母和兄弟姊
        妹不列入計算)
三、應繳資料與收件單位：
    (一)申請書：請至本校網站首頁右下方點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選項
        ，進入線上申請系統填寫完整資料後並列印出A4規格的申請表
        (申請網址：https://sandbox.csu.edu.tw/allowance_forStu/mainweb.aspx)。
    (二)108年6月1日以後所申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謄本內含學生本人及
        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學生需另附配偶資料，配偶死亡者請附
        除戶資料(謄本內記事欄請勿省略)。
    (三)前項(一)至(二)項資料準備齊全後繳交至進修部學務組辦理(逾期
        或資料繳交不齊全者，視同放棄申請本項助學金)。



四、審查結果與補助金額：
    (一)預計108年11月15日前，公布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所得級距及各部
        會勾稽比對重複請領名單，請同學自行上網「正修訊息網 / 個人
        資料 / 弱勢助學金計畫」查詢結果。如對於財政部財稅中心所查
        核之結果有疑義，需於12月5(四)前檢附佐證資料複查修正。
    (二)本助學金每學年辦理一次，上學期受理申請，符合規定者於下學期
        學雜費繳費單扣除補助金額。助學金補助金額如下：
      1.家庭年收入30萬(含)以下：一學年補助3萬5,000元。
      2.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40萬(含)以下：一學年補助2萬7,000元。
      3.家庭年收入超過40萬~50萬(含)以下：一學年補助2萬2,000元。
      4.家庭年收入超過50萬~60萬(含)以下：一學年補助1萬7,000元。
      5.家庭年收入超過60萬~70萬(含)以下：一學年補助1萬2,000元。
    (三)該學年度實際繳納的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
        數如低於本項助學金補助標準，僅得補助該學年度實際繳納數額。
五、注意事項：
    (一)已申請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者，不得再申
        請本計劃之助學金。各類助學金重複申請時給付優先順序如下表。

    (二)學生在上學期休(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本項補助不予核發；復學
        或再行入學時，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已領有本項助學金
        者，不得重複申領。
六、若對本項助學金有疑問者可上「進修部學務組網站」查詢或至進修部學
    務組詢問(電話：07-7358800 轉 2298)。

                                             進修部學生事務組 啟

教育部學雜費減免

K-法務部被害人及其子女就學補助、J-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臺北市勞動局、新北市勞工局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E-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C-文化部獎助在臺蒙藏學生就學助學金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

行政院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退輔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

恆春鎮公所教育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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